
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

263

懲戒案例 4-14

摘要：

土木工程科技師胡ＯＯ擔任臺中縣政府「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聯外道路、停車

場、橋樑等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簽證技師，本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書明定有

「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及「辦理工程

變更設計」之義務，被付懲戒人卻未繪製詳細施工圖，又工程承包商變更原設計

構想之施工方法，被付懲戒人應知將造成橋樑結構應力行為之改變，卻未進行相

關結構分析及計算，以確認採行之施工方法是否符合原設計各項條件，而概由施

工廠商自行委託案外技師提出結構計算書即予審查通過，致未能察覺承包商改變

施工方法對於橋樑結構安全造成之影響，亦未辦理工程變更設計，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禁止行為，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決議予以停止業務 2 個月；

被付懲戒技師復經提起覆審，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覆審駁回；本案再經被付

懲戒人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駁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 95110801 號

被付懲戒人：胡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技師證書號碼：土木工程科台工登字第 00000 號

所屬技師公會：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地址：新竹市Ｏ街Ｏ號Ｏ樓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0000 號

土木工程科技師胡ＯＯ（下稱被付懲戒人）擔任臺中縣政府「九二一地震教育園

區聯外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簽證技師，利害關係人臺中

縣政府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技師法情事，以 95 年 9 月 13 日府工工字第

0950254398 號函交付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於 96 年 11 月 13 日及 97 年 12

月 31 日審議，決議如下：

主 文

土木工程科技師胡ＯＯ應予停止業務 2 個月。

事 實

□交付懲戒意旨

一、被付懲戒人為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ＯＯ公司）之負責人及

執業技師，ＯＯ公司受臺中縣政府委託辦理「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聯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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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下稱本工程），被付懲戒人擔任

本工程簽證技師。本工程橋樑工程於施工中，南側橋墩發生裂縫，為釐清該

裂縫肇因，臺中縣政府委託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鑑定，臺中縣政府

依鑑定報告結論與建議認被付懲戒人有下列玩忽業務致該府受有損害情

事，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技師不得有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

受有損害之規定應予懲戒：

(一) 本工程橋樑之施工方式，係依本工程承包商所提送之計畫採「多階段吊裝

組立工法」加「場撐工法」施作，施作方式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

件，疑導致載重大量集中於標的物北墩臂鋼鉸支承，而剪力超過墩臂頂部之

設計強度，故於鋼鉸支承周圍產生多條剪力裂縫（鑑定單位意見：鑑定報告

書第十七點鑑定結論與建議之【一】、【五】及【六】）。設計監造單位審查施

工單位提送之預鑄節塊吊裝及預力施工計畫書時，並未發現相關問題，而以

ＯＯ公司 93 年 7 月 30 日（93）世技字第 0730-1 號函請臺中縣政府核備「預

鑄節塊吊裝預力施工計畫書經本公司審核，符合合約規範要求，請核備」，

設計監造單位顯然對施工單位提報之施工計畫未予詳實審核，有監造不實之

處。ＯＯ公司至始至終未盡善良告知之義務，告知施工單位因施作有困難，

或為工期、或施工成本成本考量，已變更施工方式、預力配置等，改變原設

計假設之施工條件。

(二) 本工程橋樑工程雖係採施工單位所提之計畫施作，惟依設計監造單位指稱

之正確施工方式施作進行評估分析，該橋墩臂亦有破壞之虞、設計細節交代

不清或考量欠缺周詳等因素，均為本工程橋樑施工過程處處隱藏危機之癥結

所在，設計監造單位原設計圖說亦有設計不當之嫌。（鑑定單位意見：鑑定

報告書第十七點鑑定結論與建議之【二】、【三】及【四】）

(三) 綜上，ＯＯ公司涉嫌設計不當及監造不實，致本工程橋樑南側橋墩發生裂

縫，考量後續施工安全及橋樑完成後使用之安全，乃將已施作之主橋樑部分

予以拆除，拆除部分計新台幣 1,453 萬 4,884 元，因非工程承包商所造成，

依合約須計價予承包商，致臺中縣政府蒙受重大損失。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及列席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一、第一次答辯

(一) 本工程依設計單位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所要求

之施工方式應為「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施完預力後，再予固定」。惟承包

商考量成本及汛期因素，與本公司討論後，由承包商所聘專業技術人員及其

委託之結構技師重新規劃變更施工方式（預鑄節塊吊裝計畫書及結構計算

書，承商之專業工程人員為建築師鄭君，委託之結構技師為藍君，預鑄節塊

吊裝預力施工計畫書為配合吊裝計畫之分項計畫。本公司監造單位依承商提

送之預鑄節塊吊裝計畫書及結構計算書書面審查，承包商除該公司所聘之專

任技師外，另依本公司要求另行委託結構技師進行分析、設計及簽證，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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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監造單位遂同意其施工方式，經審查書面分析之結果符合設計要求後，報

臺中縣政府核備。

(二) 鑑定單位所提產生裂縫原因，除鑑定單位自行認定之結論外（因鑑定單位

是橋樑上構拆除後方進場鑑定，並非依據現況鑑定，可靠性並不足），本案

尚有諸多施工過程之因素亦可能影響橋樑裂縫產生，且本公司監造單位於施

工過程中亦有告知改善（如預力鋼腱施拉後，並未依規範立即灌注無縮收水

泥砂漿，現場節塊施預力後放置約一年，經過雨水侵蝕，可能造成預力消

減），惟承包商並不予理會，拆除上構後，經量測支撐架下方基礎約沉陷 3

～5 公分，鑑定單位卻刻意不去考量相關因素是否造成橋樑裂縫產生，其公

正性令人質疑。有關本工程監造單位監造過程中已恪盡職責，而施工單位為

其成本考量及施工之便利性而變更設計圖內容及施工細節，並將施工中未閉

合之節塊長時間任由臨時支撐架所支撐，因此施工過程中所產生之損壞，責

任應由施工單位負責。

(三) 本工程若按設計單位所要求之正確施工方式施工（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

並施完預力後，再予固定），依設計單位之結構分析顯示，完工使用階段標

的物墩臂支承並無混凝土承壓面積不足問題，且現場亦未發生承壓破壞現

象。又鋼鉸支承之錨定螺栓本身並未承受壓力，因此並無「錨定螺栓未加強

圍束」之問題存在。再者，鋼鉸支承之上承板及下承板之錨定方式，依設計

單位之查核結果均符合規範之規定，事實上現場亦未發生此種損壞現象。故

鑑定結論所述「有承壓破壞之虞」、「如承受較大之剪力，仍有移位或裂損之

可能」等語，均屬臆測之詞。

(四) 又若按設計單位所要求之正確施工方式，則依標的物橋樑線形所產生之力

學行為及受力模式，以及預力鋼腱之預壓力束制下，橋樑均為永遠承受軸壓

力，橋樑預鑄節塊間並無產生拉應力之可能，縱使有受軸壓產生潛變，理論

上軸壓力亦僅可能達零應力之情況，不致產生張應力。又依標的物橋樑線形

所計得知垂直強梁軸線之剪力不大，計算結果均在預鑄節塊界面摩擦剪力之

容許範圍內，況且有預力鋼腱之束制及無收縮水泥砂漿之黏著下，標的物縱

使未設置剪力榫之情況下，亦不致有產生剪力強度不足之問題。因此鑑定結

論所述「如預鑄節塊承受拉力」、「Y 形橋墩墩臂過細且過於平緩」及「鋼鉸

支承之錨定設計不佳等，才是造成聯外橋樑施工過程處處隱藏危機之癥結所

在」等語，亦均屬臆測之詞。

(五) 施工單位若有疑義應與設計單位討論，且應提送施工計畫書供設計單位審

核，此為一般工程慣例與成規。而事實上施工單位因其成本考量及施工便利

性，變更設計圖內容、配置及施工細節。本公司鑑於承商所提之變更內容並

不涉及完成後之使用性及工程數量之增減，因此本公司在承包商需委託專業

技師分析、設計及簽證之前提下，經審查遂同意其所提之施工書圖，因此施

工過程中相關責任，理應由施工單位負責。又本工程橋樑工程原設計單位之

設計內容，經臺中縣政府要求指定交由中興大學審查，歷經四次嚴格之審查

會議，對多項設計要求進行檢討、核算並提出說明，經審查委員審查予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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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公司橋樑設計並無不當之處。

(六) 有關臺中縣政府所聲稱損失 1,453 萬 4,884 元乙事，為其片面說法，本公司

已向公共工程會申請調解，主要理由如下︰

１、有關施工計畫書簽證部分，監造單位係依據承包商所提書面基本資料進行判

斷審查，因市面結構應力分析軟體不一，審查技師一般不對使用之分析軟體

及其建立之分析模型重新分析，因此本公司依工程慣例要求承包商自行委託

結構技師進行分析、設計及簽證，因此如有分析設計不當之處，理應由施工

承商所委託之分析、設計及簽證技師負責。

２、本工程橋樑於 93 年 10 月 4 日北側施工中發生倒塌工安事故（依結構技師公

會鑑定結果，係因臨時支撐架支撐不足，造成橋面板倒塌），承包商因故施

工造成進度落後達 200 天，已超過合約之逾期罰款上限 20％，因此承包商

繼續進場施作意願低落。當發現橋樑南側橋墩產生裂縫後，在多次會議中，

本公司提出鋼板補強及其他變更方案之設計圖說，惟承包商皆以能力不足或

成本太高為由，拒絕施作。臺中縣政府以預算執行壓力及重建會將收回標餘

款經費為由，與原設計監造及施工單位解約，將既有完成之橋樑全部拆除，

重新發包施作新橋。縣政府不以節省公帑之補強方案處理（以台北市捷運橋

墩帽樑發生裂縫為例），事後卻以其自行委託之鑑定單位之鑑定報告，要求

設計監造單位賠償拆除部分之全部工程金額，並不合理。

３、本工程監造過程中，期間經歷三次查核，分別為 93 年 5 月 20 日九二一重建

會查核，查核成績列乙等（73 分）；93 年 6 月 23 日臺中縣政府查核，查核

成績列乙等；93 年 6 月 30 日公共工程委員會查核，查核成績列甲等（80 分），

監造並無重大缺失，事後臺中縣政府僅憑其委託之鑑定報告即判定監造單位

監造不實，實無法令人信服。

４、本工程橋樑上構預鑄節塊施工至拆除（93 年 9 月 21 日至 94 年 9 月 30 日），

期間橋樑尚未閉合，節塊均以臨時支撐架支撐，一年期間經歷颱風及地震，

部分臨時支撐架有基礎沉陷現象，部分已施作之預力鋼腱亦產生鏽蝕現象，

此皆因承包商工程延宕所至。且依工程慣例，設計規劃公司僅針對完成後之

載重進行分析設計，承包商應負責施工中臨時支撐架及橋墩承受力量之設計

分析工作，本公司為求謹慎，特要求承商需委由合法開業之專業技師進行分

析工作，設計及簽證，方同意其施工。本案於施工過程中發生裂縫，不去檢

討提出施工計畫的承商與其委託分析、設計及簽證技師的責任，卻追究完成

施工後之設計圖示否有瑕疵，實有失公允。

二、第二次答辯

(一) 本公司提送中興大學審查之設計圖說與原設計算資料均與契約圖說相同，

因審查期間依審查委員之意見，陸續將計算書之內容補強，其增加內容為原

計算書未說明清楚之資料，期間並未修改任何原設計之橋樑設計圖，臺中縣

政府所言「送審書圖與原設計計算資料等有所差異」並非事實。有關鑑定結

論與建議（三）所舉例如「如預鑄節塊承受拉應力、未設計剪力榫、Y 形墩

臂過細等……。」經查「公路橋樑設計規範」並無規定 T 型樑界面一定需設



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

267

計剪力榫、Y 形墩臂不能太細等規定，一切均需依計算分析檢覈，有關該部

分均於中興大學結構外審時說明。另經查政府採購網決標公告，有關本次橋

墩裂縫產生原因之鑑定人林明勝技師，其執業公司於民國 95 年（鑑定報告

鑑定前），僅有鋼橋及道路各一件規劃監造案，並無公共工程預鑄節塊吊裝

之相關設計監造實績，有關上述結論與建議均屬個人偏頗臆測之詞，並無實

際證據證明設計不佳，顯見渠等鑑定報告書，純屬個人主觀臆測之見。尤其

是其所執之鑑定理由，皆無數據證明與橋樑倒塌原因及橋粱裂縫原因有何因

果關係。

(二) 另橋墩裂縫原因鑑定案，主要是鑑定現況橋墩產生裂縫原因，而現況是承

包商並未完工，且是以臨時支撐架支撐近一年，而鑑定報告書附件十六~十

八並非“模擬現況”去分析當時裂縫發生原因，因為當時是以臨時支撐架支

撐所有載重，而鑑定者刻意不去模擬現況（即以支撐架支撐時產生裂縫之現

況），卻以「假設完工」分析模擬橋墩會產生裂縫，其鑑定報告結論不只偏

頗，其假設分析設定之參數並未受到第三公正單位之審核，有替特定人訂做

之嫌疑。

(三) 鑑定係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然就

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最高法院 79 年台

上字第 540 號判例要旨已揭示。本公司要求臺中縣政府所委託之鑑定單位針

對鑑定的結論應有數據的演算來加以佐證，並證明其各結論與橋樑倒塌發生

原因及橋樑裂縫發生原因互有因果關係。臺中縣政府本就有負責舉證之責

任，且橋樑之設計分析均有其理論數據基礎。如無法證明鑑定單位所提之鑑

定結論有數據加以佐證，並證明其與損壞發生有因果關係，而判定技師需受

懲戒如何令人信服。

(四)有關施工方式之差異性，本公司已於提送之施工計畫書第一章節明白將其差

異說明清楚，本公司依承商所提送之計算書之結果審查核可方提送臺中縣政

府核備，而臺中縣政府亦已核備在案，並無未盡告知改變施工條件之情事。

(五)有關本案責任歸屬問題，經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 12 月 28 日判決，因臺中縣

政府係依所委託之偏頗鑑定報告提出損失求償，判決結果臺中縣政府需負過

失責任 50%，承包商 25%，本公司不服上開判決，已再提出上訴。

理 由

一、按「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二、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

六、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

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

照。……」為行為時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 款、

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明文規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

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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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 96 年 7 月 4 日修

正公布之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

二、胡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擔任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ＯＯ公司）辦理之「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聯外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委

託設計監造案」（下稱本工程）簽證技師，本工程於橋樑施工時發現南側橋

墩有裂縫，臺中縣政府為釐清該裂縫肇因而委託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

理鑑定，而依鑑定結論與建議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技師法情事，臚列認定如

下：

(一) 本工程橋樑工程之現況施工方式，係依承包商所提送之計畫，採「多階段

吊裝組立工法」加「場撐工法」施作，該施作方式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

施工條件，導致載重大量集中於標的物北墩臂鋼鉸支承，而剪力超過墩臂頂

部之設計強度，故於鋼鉸支承周圍產生多條剪力裂縫，惟施工單位提送之預

鑄節塊吊裝及預力施工計畫書，設計監造單位竟未詳閱並予提醒糾正，顯然

對施工單位提報之施工計畫未予詳實審核，有監造不實之處部分，被付懲戒

人答辯謂「……承包商考量成本及汛期因素，與本公司討論後乃由承商所聘

專業技術人員及其委託之結構技師重新規劃變更施工方式……本公司監造

單位依承包商提送之預鑄節塊吊裝計畫書及結構計算書書面審查，審查後報

臺中縣政府核備，經審查書面分析之結果符合設計要求，承包商除該公司所

聘之專任技師外，另又依本公司要求另行委託結構技師進行分析、設計及簽

證，本公司監造單位遂同意其施工方式……鑑定單位所提產生裂縫原因，除

鑑定單位自行認定之結論外（因鑑定單位是在橋樑上構拆除後方進場鑑定，

並非依據現況鑑定，可靠性並不足），本案尚有諸多施工過程之因素影響橋

樑裂縫產生，本公司監造單位於施工過程中亦告知改善（如預力鋼腱施拉

後，並未依規範立即灌注無縮收水泥砂漿，現場節塊施預力後放置約一年，

經過雨水侵蝕，可能造成預力消減），惟承商並不予理會，拆除上構後，經

量測支撐架下方基礎約沉陷 3～5 公分，鑑定單位卻刻意不去考量相關因素

是否造成橋樑裂縫產生……施工單位為其成本考量及施工之便利性而變更

設計圖內容及施工細節，並將施工中未閉合之節塊長時間任由臨時支撐架所

支撐，因此施工過程中所產生之損壞，責任應由施工單位負責……有關施工

計畫書簽證部分，監造單位審核係依據承包商所提書面之基本資料進行判斷

審查，因市面結構應力分析軟體不一，審查技師一般不對使用之分析軟體及

其建立之分析模型重新分析，因此本公司依工程慣例要求承包商自行委託結

構技師進行分析、設計及簽證，因此如有分析設計不當之處，理應由施工承

商所委託之分析、設計及簽證技師負責……」乙節，依本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契約書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八目及第十目規定，ＯＯ公司於本工

程應提供之服務工作範圍包括「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

樣」、「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預定進度、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

件」及「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並協助向有關機關辦理審查手續」，經查本工

程歷經一次設計圖說變更，即原始圖說為經被付懲戒人簽證並供臺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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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包之設計，惟被付懲戒人並未提供詳細施工圖，其後為施工廠商變更施工

方式與預力配置之設計，將原設計要求之施工方式「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

更改為「場撐加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被付懲戒人雖有與施工廠商討論變

更方式及要求施工廠商另委託專業技師簽證等作為，但未就施工方式與原設

計假設條件不同，對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設計者之職責進行計算分

析確認，且應配合辦理變更設計卻未依契約規定辦理；施工廠商雖另行委託

專業技師對相關書圖簽證，亦不能減免被付懲戒人本於設計及監造技師應盡

之責任。

(二) 本工程橋樑之現況施作，係採施工單位所提計畫施作，施作方式與設計監

造單位之原意旨有異；又鑑定單位依設計監造單位指稱之正確施工方式進行

評估分析，認該橋墩臂亦有破壞之虞，設計單位設計細節交代不清或考量欠

缺周詳等因素，均造成本工程橋樑施工過程處處隱藏危機之癥結所在，顯見

設計監造單位原設計圖說亦有不當部分，被付懲戒人答辯謂「本工程若按設

計單位所要求之正確施工方式施工（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並施完預力後，

再予固定），依設計單位之結構分析顯示，完工使用階段標的物墩臂支承並

無混凝土承壓面積不足問題，現場亦未發生承壓破壞現象。又鋼鉸支承之錨

定螺栓本身並未承受壓力，因此並無鑑定單位所稱『錨定螺栓未加強圍束』

之問題存在。再者，鋼鉸支承之上承板及下承板之錨定方式，依設計單位之

查核結果均符合規範之規定，事實上現場亦未發生此種損壞現象……若按設

計單位所要求之正確施工方式，則依標的物橋樑線形所產生之力學行為及受

力模式，以及預力鋼腱之預壓力束制下，橋樑均為永遠承受軸壓力，橋樑預

鑄節塊間並無產生拉應力之可能，縱使有受軸壓產生潛變，理論上軸壓力亦

僅可能達零應力之情況，不致產生張應力。又依標的物橋樑線形所計得知垂

直強梁軸線之剪力不大，計算結果均在預鑄節塊界面摩擦剪力之容許範圍

內，況且有預力鋼腱之束制及無收縮水泥砂漿之黏著下，標的物縱使未設置

剪力榫之情況下亦不致有產生剪力強度不足之問題……施工單位若有疑義

應與設計單位討論，且應提送施工計畫書供設計單位審核，此為一般工程慣

例與成規。有關本工程橋樑設計，原設計單位之設計內容經臺中縣政府要求

指定交由中興大學審查，歷經四次嚴格之審查會議，要求對多項設計進行檢

討、核算並提出說明後，經審查委員審查予以通過……提送中興大學審查之

圖說與原設計算資料均與契約圖說相同，因審查期間依審查委員之意見，陸

續將計算書之內容補強，其增加內容為原計算書未說明清楚之資料，期間並

未修改任何原設計之橋樑設計圖……有關鑑定結論與建議（三）所舉例如『如

預鑄節塊承受拉應力、未設計剪力榫、Y 形墩臂過細等……。』經查『公路

橋樑設計規範』並無規定 T 型樑界面一定需設計剪力榫、Y 形墩臂不能太細

等規定，一切均需依計算分析檢覈，有關該部分均於中興大學結構外審時說

明。另橋墩裂縫原因鑑定案，主要是鑑定現況橋墩產生裂縫原因，現況承商

並未完工，且現況是以臨時支撐架支撐近一年，而鑑定報告書附件十六～十

八並非“模擬現況”去分析當時裂縫發生原因，因為當時是以臨時支撐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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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所有載重，而鑑定者刻意不去模擬現況（即以支撐架支撐時產生裂縫之現

況），卻以假設完工後分析模擬橋墩會產生裂縫，其鑑定報告結論不只偏頗，

其假設分析設定之參數並未受到第三公正單位之審核。鑑定係鑑定人依其特

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然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

與否，仍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最高法院 79 年台上字第 540 號判例要旨

已揭示。本公司要求臺中縣政府所委託之鑑定單位針對鑑定的結論應有數據

的演算來加以佐證，並證明其各結論與橋樑倒塌發生原因及橋樑裂縫發生原

因互有因果關係。臺中縣政府本就有負責舉證之責任，且橋樑之設計分析均

有其理論數據基礎……」等語，按本工程施工廠商所提施工計畫係「場撐加

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惟被付懲戒人

原設計計算書僅分析整體結構一次吊裝完成之受力行為（即原設計工法），

並未另按施工廠商施工法分階段檢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力、撓度變化及支承

受力，致未察覺施工廠商所採工法對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而審核通過，雖

非原設計不當，惟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之責，

足堪認定。另查本工程橋樑結構計算書，經臺中縣政府委託國立中興大學審

查，經該校結構審查委員會於 94 年 1 月 20 日審查通過，故尚難認原設計圖

說有不當之處。

(三)涉嫌設計不當及監造不實，致本工程橋樑南側橋墩發生裂縫，考量後續施工

安全及橋樑完成後使用之安全，已施作之主橋樑部分須予以拆除，因非承包

商因素，已施作拆除部分新台幣 1,453 萬 4,884 元，依合約須計價予承包商，

此已造成臺中縣政府蒙受重大損失部分，被付懲戒人答辯謂「……本工程橋

樑於 93 年 10 月 4 日北側施工中發生倒塌工安事故（依結構技師公會鑑定結

果，係因臨時支撐架支撐不足，造成橋面板倒塌），承商因故施工造成進度

落後達 200 天，已超過合約之逾期罰款上限 20%，因此承商繼續進場施作意

願低落。當發現橋樑南側橋墩產生裂縫後，在多次會議中，由本服務團隊提

出鋼板補強及其他變更方案之設計圖說，惟承商皆以能力不足或成本太高為

由，拒絕施作。臺中縣政府遂以預算執行壓力及重建會將收回標餘款經費為

由，與原設計監造及施工單位解約，將既有完成之橋樑全部拆除，重新發包

施作新橋。其不以節省公帑之補強方案處理，事後卻以其自行委託之鑑定單

位之鑑定報告，要求設計監造單位賠償拆除部份之全部工程金額，並不合

理。本工程監造過程中，期間經歷三次查核，分別為 93 年 5 月 20 日九二一

重建會查核，查核成績列乙等（73 分）。93 年 6 月 23 日臺中縣政府查核，

查核成績列乙等。93 年 6 月 30 日公共工程會查核，查核成績列甲等（80 分），

監造並無重大缺失，事後臺中縣政府僅憑其委託之鑑定報告即判定監造單位

監造不實，實無法令人信服。本工程橋樑上構預鑄節塊施工至拆除（93 年 9

月 21 日至 94 年 9 月 30 日），期間橋樑尚未閉合，節塊均以臨時支撐架支撐，

一年期間經歷颱風及地震，部分臨時支撐架有基礎沉陷現象，部分已施作之

預力鋼腱亦產生鏽蝕現象，此皆因承包商工程延宕所致。本案於施工過程中

發生裂縫，不去檢討提出施工計畫的承商與其委託分析、設計及簽證技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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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卻追究完成施工後之設計圖是否有瑕疵，實有失公允……有關本案責

任歸屬問題，經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 12 月 28 日判決，因臺中縣政府係依所

委託之偏頗鑑定報告提出損失求償，判決結果臺中縣政府需負過失責任

50%，承包商 25%……」等語，查ＯＯ公司對於施工廠商所提送「預鑄節塊

吊裝計畫書結構計算書」、「橋樑支承設計計算書」、「橋樑預鑄節塊吊裝預力

施工計畫書」，雖未就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詳加計算分析，並辦

理變更設計，但確實有進行審查並出具審核意見供施工廠商改正（見ＯＯ公

司 93 年 3 月 26 日【九三】世技字第 0326-2 號函、93 年 7 月 20 日【九三】

世技字第 0720-2 號函）；且 93 年 10 月 4 日本工程北岸橋樑倒塌後，ＯＯ公

司於 93 年 10 月 27 日亦發函施工廠商要求加強南岸橋樑之臨時支撐（【九三】

世技字第 1027-1 號函），並於 94 年 1 月 17 日發函要求施工廠商儘速進行橋

樑節塊預力套管灌漿（【九四】世技字第 0117-2 號函），故難謂被付懲戒人

有玩忽業務之情形，惟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三次查核本工程紀錄（93 年 5

至 6 月），共計有 16 項監造單位缺失及 70 項施工廠商缺失，查核小組並提

出「應提供支撐架之應力分析資料」、「吊裝計畫及支撐計畫應確實檢討」等

具體建議事項，被付懲戒人卻未採取積極性作為以督導施工單位改正，迄

94 年 1 月始撤換現場監造人員，確屬未善盡監造技師之義務。

三、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為本工程之設計及監造簽證技師，本工程委託設計監

造契約書明定有「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

工圖」及「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之義務，被付懲戒人卻未繪製詳細施工圖，

又工程承包商變更原設計構想之施工方法，被付懲戒人應知將造成橋樑結構

應力行為之改變，卻未進行相關結構分析及計算，以確認採行之施工方法是

否符合原設計各項條件，而概由施工廠商自行委託案外技師提出結構計算書

即予審查通過，致未能察覺承包商改變施工方法對於橋樑結構安全造成之影

響，亦未辦理工程變更設計。被付懲戒人並無不能履行上開契約義務之情

形，雖未達玩忽業務程度，惟已違背業務應盡之義務，屬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行

為，被付懲戒人多執迴避相關責任之詞，顯未能善盡契約所定專業責任，應

予停止業務處分，爰決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31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民治

委員 林澤民

委員 連振賢

委員 葉昭雄

委員 蘇文憲

委員 蔣鑫如

委員 吳世雄

委員 駱尚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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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魏秀蘭

委員 林光基

委員 呂震世（技師代表）

委員 周子劍（技師代表）

委員 鄭東旭（技師代表）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23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范良銹

被付懲戒技師或申請交付懲戒者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並副知本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

案號：工程覆字第 98022501 號

被付懲戒人：胡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技師證書號碼：土木工程科台工登字第 11653 號

所屬技師公會：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地址：新竹市東勢街 78 號 1 樓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5133 號

被付懲戒人土木工程科技師胡ＯＯ因違反技師法事件，不服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

98 年 1 月 22 日工程懲字第 09800034960 號函所附工程懲字第 95110801 號決議

書所為被付懲戒人應予停業 2 個月之決議，提起覆審。經提付審議，本會決議如

下：

主 文

覆審駁回。

事 實

緣被付懲戒人土木工程科技師胡ＯＯ擔任臺中縣政府「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聯外

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簽證技師，利害關係人臺中縣政府

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技師法情事，以 95 年 9 月 13 日府工工字第 0950254398 號

函交付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以 98 年 1 月 22 日工程懲字第 09800034960 號

函附工程懲字第 95110801 號決議書，決議被付懲戒人應予停業 2 個月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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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付懲戒人不服該決議，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提請覆審。

理 由

一、 按「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二、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

六、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

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

照。……」分別為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 款、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明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

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

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本法

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明文。

二、查被付懲戒人擔任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ＯＯ公司）辦理之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聯外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下

稱本工程）簽證技師，本工程於橋樑施工時發現南側橋墩有裂縫，臺中縣政

府為釐清該裂縫肇因，委託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鑑定，依鑑定結論

與建議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技師法情事，相關缺失如下：（一）本案橋樑之

施工方式，係依承包商所提送之計畫，採「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加「場撐

工法」施作，該施作方式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導致載重大量

集中於標的物北墩臂鋼鉸支承，而剪力超過墩臂頂部之設計強度，故於鋼鉸

支承周圍產生多條剪力裂縫，惟施工單位提送之預鑄節塊吊裝及預力施工計

畫書，設計監造單位竟未詳閱並予提醒糾正，顯然對施工單位提報之施工計

畫未予詳實審核，有監造不實之處。（二）本案橋樑之現況施作，雖係採施

工單位所提之計畫施作，施作方式與設計監造單位之原意旨有異；又鑑定單

位依設計監造單位指稱之正確施工方式進行評估分析，認該橋墩臂亦有破壞

之虞，設計單位設計細節交代不清或考量欠缺周詳等因素，均造成本工程橋

樑施工過程處處隱藏危機之癥結所在，顯見設計監造單位原設計圖說亦有不

當。（三）涉嫌設計不當及監造不實，致本案橋樑南側橋墩發生裂縫，台中

縣政府考量後續施工安全及橋樑完成後使用之安全，已施作之主橋樑部分須

予以拆除，因非承包商因素，已施作拆除部分新台幣 1,453 萬 4,884 元，依

合約須計價予承包商，此已造成臺中縣政府蒙受重大損失，臺中縣政府爰交

付懲戒。

三、經查上開缺失，除第（二）項缺失中有關設計監造單位原設計圖說不當部分，

經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認非屬被付懲戒人之缺失外，其餘缺失皆有 95 年 9

月 13日府工工字第 0950254398號函及所附本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及台中

縣政府委託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之「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聯外道

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橋墩裂縫原因鑑定報告書」可稽，故被付懲戒人

有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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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業務應盡之義務」規定之情形，洵堪認定。

四、被付懲戒人於覆審理由辯稱「……契約書第二條及第三條分別為甲、乙雙方

應辦事項，工作內容視實際需求辦理。履約期間，設計監造單位不曾因未辦

理上述工作遭受相關罰則……履約期間，主辦機關不曾要求設計監造單位提

送詳細施工圖……設計者已針對施工方式與原設計假設條件不同，對於橋樑

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設計者之職責進行審核分析確認……依據府工工字第

0930123642 號函，設計者確實依契約配合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云云，

按臺中縣政府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書第 2 條規定：「服務工作範圍：甲乙

雙方除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外，乙方並應按專業技師法等業務章則規定及左

列各款辦理：……二、工程詳細設計監造：……（二）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

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八）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劃、施工圖、預定進

度、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十）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並協助向有

關機關辦理審查手續。……」，被付懲戒人本應依上開契約履行義務，提供

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不因主辦機關要求與否而異，且詳細施工圖乃為確保

工程安全及品質之重要書圖文件，若無此文件，工程契約之目的將無法達

成。另本工程施工過程，由於施工廠商變更施工方法，經變更設計圖說，雖

經設計監造單位進行書面審查，惟被付懲戒人未另按施工廠商施工法分階段

檢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力、撓度變化及支承受力，自難確保完工使用之橋樑

結構安全，顯見其未善盡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之責；復查被付懲

戒人雖於覆審請求書及 98 年 9 月 15 日覆審審議到場陳述意見時，補充台中

縣政府 93 年 5 月 13 日府工工字第 0930123642 函及 93 年 9 月 2 日府工工字

第 0930230272 號函、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3 年 7 月 19 日（九

三）世技字第 0719-1 號函、93 年 5 月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聯外道路、停車

場、橋樑等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預算書，主張其已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云

云。惟該相關資料是否業經台中縣政府同意而得認定其已完成變更設計，已

非無疑義，且縱依該等資料之內容以觀，其所提出之變更設計原因及變更內

容，實與本案施工廠商變更施工方式與預力配置之設計無關，是被付懲戒人

所辯，核無可採。

五、被付懲戒人於覆審理由復稱「……查核成績持續進步，證明監造單位已依督

導意見改善，方能於第三次 貴會查核得到甲等成績，且查核意見並無要求

更換監造人員……」乙節，查更換現場監造人員與否，係由被付懲戒人本於

監造技師權責判斷，惟本工程經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提出多項缺失及具體建議

事項，被付懲戒人卻遲至 94 年 1 月始撤換現場監造人員，顯見其未採取積

極性作為有效控管，且胡技師到場陳述意見亦自承未將該等缺失情形函知台

中縣政府，實屬未善盡其監造之責，故覆審理由所辯，亦難採信。

六、 綜上論結，被付懲戒人執行業務未善盡監督施工廠商之監造責任，致未能

發揮確保工程品質之功能，違反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

依同法第 39 條第 1 款規定應付懲戒，從而原懲戒決議衡酌被付懲戒人事後

態度並採取改善措施，所為被付懲戒人應予停業兩個月之決議，洵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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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維持，爰決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5 日

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振川（公出）

委員 陳建宇（代理主席）

委員 方淑惠

委員 王文吉

委員 高惠雪

委員 陳建宇

委員 陳清雲

委員 蘇憲民

委員 張錦峯（技師代表）

委員 廖瑞堂（技師代表）

委員 范綱智（技師代表）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4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范良銹

被付懲戒人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懲戒覆審決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懲戒機關所在地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 段 1 巷 1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2425 號

99 年 3 月 25 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甲○○

被 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代 表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技師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民國 98 年 9 月 15 日 98 工程復字第 98022501 號覆審

決議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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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

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固為行政訴訟法

第 177 條第 2 項所明定，惟該條項係規定「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故

是否停止訴訟程序，行政法院本得依職權審酌之。查本件原告主張繫屬於台

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之民事爭訟事件之爭點與本件不一致、當事人復不相

同，同時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與民事訴訴訟程序亦有別，兼以行政

爭訟事件並不受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原可各自認定事實，是原告以其

與台中縣政府等間，有關民事損害賠償事件繫屬在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7 年建上字第 15 號審理中為由，聲請依行政訴訟第 177 條第 2 項規定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參照上開說明，核無必要，應予駁回。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

應予准許：……三、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行政訴

訴法第 111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3 款定有明文。又「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完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滅之行政處分為

違法之訴訟，亦同。」亦為行政訴訟法第 6 條第 1 項所明定。是行政處分在

行政爭訴程序中業經執行完畢而消滅時，原告自得在行政訴訟程序中，自得

將撤銷之訴，變更為確認之訴。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覆審決議及原處分均

撤銷（本院卷第 6 頁），嗣本院詢問是本件原處分是否執行畢後，原告查證

業已執行完畢，乃變更聲明為「確認懲戒決議違法」，同時被告對原告變更

聲明更表同意，參照上開說明，本件原告變更聲明，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原告即土木工程科技師甲○○擔任臺中縣政府「九二一地震教育

園區○○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簽證技師，利害關係

人臺中縣政府認原告有違反技師法情事，以民國（下同）95 年 9 月 13 日府

工工字第 0950254398 號函交付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稱公共工程會

即被告）懲戒，公共工程會被告技師懲戒委員會以 98 年 1 月 22 日工程懲

字第 09800034960 號函附工程懲字第 95110801 號決議書，決議原告應予停

業 2 個月之決議（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覆審，遭決議駁回（下簡稱覆

審決議），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起訴主張略以：本件被告徵處原告，主要是以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之鑑定報告，認原告違反技師法，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

業務應盡義務之行為，然原告擔任技師，業已盡契約及業務上義務，不應遭

受懲處，其理由如下：

（一）原告已善盡契約義務，並無被告所指，有違反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

樣』、第八目『審查承包商施工計畫、施工圖、預定進度、器材樣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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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案件』及第十目『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並協助向有關機關辦理審查手續』

之契約及業務上義務情形：

１、系爭契約為台中縣政府為與不同單位訂立相類契約而制訂之制式契約，職

此，第二條及第三條縱分別規定契約雙方應辦事項，然工作內容仍應視實際

需求辦理。

２、查若僵硬的解釋系爭契約，則依系爭契約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繪製詳細施

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及同條款第八目『審查承包商施工計畫、施

工圖、預定進度、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之條文意旨，原告之履約義務

除應繪製施工圖，尚須承擔審查施工單位提送施工圖，則不僅有原告同時扮

演繪製施工圖及審查施工圖之球員兼裁判情形，甚且現場施作究應依第二目

或第八目之施工圖來進行施工之謬誤情形！是以，原告本於系爭契約第2 條

本文明訂「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之契約義務，依交通部頒『公路工程施工

規範』及公共工程會所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規定，施工圖由

承包廠商提送，設計監造單位（即原告）負責審查之，故原告確無提供施工

圖之義務，且履約期間，台中縣政府不曾要求原告提送詳細施工圖，原告亦

未曾因無履行上述工作而遭受罰則或催告，公共工程會卻以原告並未提供詳

細施工圖，判定原告違反技師法規定，已違反『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

規定。

３、原處分中以『未就施工方式與原設計假設條件不同，對於橋結構安全之影響，

本於設計者之職責進行計算分析確認，且應配合辦理變更設計卻未依規定辦

理』之理由，指摘原告未盡系爭契約第二條第二款第十目。惟依據（九三）

世技字第 0326-2 號函附件『預鑄節塊橋樑施工審查計畫書審查意見表』修

正意見第 II 部份「1.該份計算書是計算哪一部份，請述明清楚？（包含載重

之假設）2.STAADIII 之分析，請將各步驟分析所得之示意圖，附於計算書

內。3.請將程式輸入之參數代表為何，以中文於旁編標出，以利審核。4.預

力計算與設計圖之差異（含數量），請述明及標出。5.計算書請附技師簽證。

6.施工圖、計畫書及計算書需互相配合，請於計算書中陳述清楚。」原告已

針對施工方式與原設計假設條件不同，對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原告

身為技師之職責進行審核分析確認，應足堪認定已善盡審查義務。況送審之

施工圖及相關計算書，並無法證明與裂縫發生有因果關係。退萬步言，依據

公共工程會所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13305 章資料送審「1.2.6

若送審之施工製造圖已依前款之規定說明與契約規定不同之處，並經工程司

認定合乎業主之利益，且其不符契約規定所造成之影響不致改變契約價格或

時程，工程司可同意承包商進行施工製造圖上所示之工作。」、「1.2.8 工程

司同意工作之進行，並不免除承包商完全遵守契約之義務。」、「1.2.9 工程

司審查承包商之圖樣，並不免除承包商遵守契約所有規定之任何義務，或免

除承包商對送審圖樣正確性之責任。承包商應自行負擔進行為符合契約規定

所需之任何施工製造圖修正。」、「1.2.5 （3）送審之工作圖應經工程司核可，

並附計算書或其它充 分之資料，以詳細解說其結構、機械或系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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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本工程在工作開始前，工作圖應已先經審查，且圖說上所示

之工作項目業經工程司核准進行。工程司之審查 及核准並不表示承包

商可免除履行契約條款之責任，故所有過失之風險應由承包商承擔，業主及

其委任工程司應無任何責任。另依據府工工字第 0930123642 號函，設計者

確實依契約配合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懲戒理由與事實並不相符。

４、關於原處分中公共工程會提出『惟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三次查核本工程紀錄

（93 年 5 至 6 月），共計有 16 項監造單位缺失及 70 項施工廠商缺失，查

核小組並提出「應提供支撐架之應力分析資料」、「吊裝計畫及支撐計畫應確

實檢討」等具體建議事項，被付懲戒人卻未採取積極性作為以督導施工單位

改正，迄 94 年 1 月始撤換現場監造人員，確屬未善盡監造技師之義務。』。

經查本工程經歷三次查核，第一次 71 分（乙等），第二次 79 分（乙等），第

三次工程會查核 80 分（甲等），查核成績持續進步，證明原告已依督導意見

改善，方能於第三次公共工程會查核得到甲等成績，且查核意見並無要求更

換監造人員。有關「應提供支撐架之應力分析資料」、「吊裝計畫及支撐計畫

應確實檢討」等具體建議事項，其原建議事項原文為「其他 4.橋樑若採用場

撐方式施作，應提供支撐撐架之應力分析資料，且通過河流部分如何處理？

注意不可影響河道之排水；雨季來臨時，安全性是否足夠。」。「其他 12. 步

道橋之吊裝計劃，支撐計劃應確實檢討並配合環境妥為考量。」，原告回覆

意見為「經查本預鑄節塊吊裝施工計畫書內容第 18 頁附件；支撐架結構計

算內已有詳附數據及資料。通過河流部份影響道排水部份，本公司已經由現

場測量結果，將現有地面地貌之地形用縱斷面繪圖方式表示。並將於現有流

水面架設Ｈ型鋼 400*400;寬度 14 公尺; 高度 5 公尺，並以數倍之流水量為

之。且支稱架架設時間為臨時性；待節塊吊裝時預力施拉完成後，便可實施

恢復原有之地貌地形，以不影響原有地形為最大考量。當雨季來臨時本吊裝

作業本屬停止，則安全性無慮。」有關具體建議事項，原告已採積極性作為

要求承商確實辦理，亦無未善盡監造技師之義務。

（二）本案標的南岸北側橋墩於 93 年 10 月 27 日已發現有裂紋，惟當時情況輕

微，監造單位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ＯＯ公司）基於職責於

當天立即發文承攬廠鐵山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鐵山公司) ，要求加強南

岸橋樑之臨時支撐，並於 94 年 1 月 17 日再次發函『南側節塊橋樑預力已

完成多時，至今尚未進行套管灌漿，已有影響結構體安全之虞，建請貴公司

儘速將該部分施作完成』。依照合約監造單位ＯＯ公司均派駐專任監造人員

長駐工地，因此除口頭提醒外，另外發文以表達監造單位之重視程度。詎料，

承包商鐵山公司置若罔聞以致未獲善意回應，直至 94 年 8 月 10 日因裂縫

有繼續擴大現象，營造廠商卻遲至 94 年 8 月 15 日方開始加強臨時支撐。

原有臨時支撐架設於現場已逾 10 個月，且支撐拆除後基礎均明顯下陷，深

度達 3~5 公分，預力鋼絞線鏽蝕等現象，以上各項因素均會造成支撐架支撐

力不足，額外增加橋樑之外加荷重，造成橋樑裂縫產生，此均為承包商之施

工責任，其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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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案應適用營造業管理規則第 19 條『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負承攬工程

之施工責任，…』。（94.10.27 廢止，本案工程施作於廢止日前）

２、本案是應適用交通部頒『公路工程施工規範』第一章之內容。

３、本案是應適用公共工程會所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相關規定，如

第 01330 章『資料送審』專章中『送審之工作圖應經工程司核可，並附計

算書或其它充分之資料，以詳細解說其結構、機械或系統及其使用方式。在

工作開始前，工作圖應已先經審查，且圖說上所示之工作項目應已經工程司

核准進行。工程司之審查及核准並不表示承包商可免除履行契約條款之責

任，所有過失之風險應由承包商承擔，業主及其委任工程司應無任何責任。』

之相關內容。

４、『詳細施工圖說』應由營造承包廠商所提出，並非由設計監造單位提出。

（三）被告稱原告應依系爭契約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規定，履行「繪製詳細施工

圖說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之義務，惟查原告並無提供圖說之義務，理

由如下：

１、按台中縣政府與ＯＯ公司簽訂之系爭契約，為台中縣政府為與不特定人訂立

同類契約所預先擬定之契約，是以雙方立約當時之真意，自應衡諸契約文

字、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始能加以斷定，合先敘明。

２、依系爭契約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

及同條款第八日『審查承包商施工計畫、施工圖、預定進度、器材樣品及其

他送審案件』觀之，施工圖說究應由原告抑或承包商負責繪製，實非由契約

文字即能明白看出，經參酌下列證據資料應認施工圖說應由系爭工程承包商

鐵山營造提供：

(1)依台中縣政府與鐵山公司間之『「台中縣政府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道

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工程採購契約』（下稱工程採購契約）約定內文

可知，施工圖說應由鐵山營造負責提供，條款明列如下:1﹒第十條第二項第

1 款第二目，廠商應於開工前擬訂「施工計畫書及施工相關圖說」送請機

關核定。2﹒第十一條第二項第 3 款，監工人員應審核及管制廠商所提施工

計畫、施工詳圖、品管計畫及預定進度表。3﹒第十二條第三項，廠商在各

項工程項目施工前，應將其施工方法、施工步驟及施工中的檢( 試) 驗作業

等計畫，先洽監工人員同意。

(2)交通部頒『公路工程施工規範』及公共工程會所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綱

要規範』亦規定，施工圖由承包廠商提送，設計監造單位( 即原告) 僅負審

查之責。

(3)原告設計系爭工程之設計圖，並未指明須以「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施完

預力後再予固定」，況縱繪製系爭設計圖時有預設施工方法，承包商依上述

工程採購契約本得自行決定施工方法，職是，自不容被告將非屬原告應承

擔之提供詳細施工圖說義務歸咎予原告。

３、原告對承包商以「場撐加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施作系爭工程，已本專業進

行審核分析，未有監造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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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已以ＯＯ公司( 九二) 世技字第 0326-2 號函就承包商所採用之施作方

法進行審查：查上述公文附件『預鑄節塊橋樑施工審查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修正意見，第 II 部份「1.該份計算書是計算哪一部份，請述明清楚? （包含

載重之假設）2.STAADIII 之分析，請將各步驟分析所得之示意圖，附於計

算書內。3.請將程式輸入之參數代表為何，以中文於旁編標出，以利審核。

4 ﹒預力計算與設計圖之差異( 含數量) ，請述明及標出。5.計算書請附技

師簽證。6.施工圖、計畫書及計算書需互相配合，請於計算書中陳述清楚。」，

原告已針對施工方式對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技師專業進行審核分

析確認，應足堪認定已善盡審查義務。

(2)承包商送審之施工圖及相關計算書，並無法證明與裂縫發生有因果關係。

(3)又依據公共工程會所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13305 章資料送

審「1.2.6 若送審之施工製造圖已依前款之規定說明與契約規定不同之處，

並經工程司認定合乎業主之利益，且其不符契約規定所造成之影響不致改

變契約價格或時程，工程司可同意承包商進行施工製造圖上所示之工作。」

「1.2.8 工程司同意工作之進行，並不免除承包商完全遵守契約之義務。」

「1.2.9 工程司審查承包商之圖樣，並不免除承包商遵守契約所有規定之任

何義務，或免除承包商對送審圖樣正確性之責任。承包商應自行負擔進行

為符合契約規定所需之任何施工製造圖修正。」「1.2.5(3)送審之工作圖應經

工程司核可，並附計算書或其它充分之資料，以詳細解說其結構、機械或

系統及其使用方式。」，本工程在工作開始前，工作圖應已先經審查，且圖

說上所示之工作項目業經工程司核准進行。工程司之審查及核准；並不表

示承包商可免除履行契約條款之責任，故所有過失之風險應由承包商承

擔，業主及其委任工程司應無責任。

(4)另依據府工工字第 0930123642 號函，設計者確實依契約配合辦理第一次變

更設計，懲戒理由與事實並不相符。

（四）綜上，原處分及復審決議，違法認定原告違反技師法行為，且原告遭被告停止

業務 2 個月之懲戒業已執行完畢，為此變更聲明，依行政訴訟法第 6 條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並聲明：１、確認懲戒決議違法。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抗辯略以：

（一）按「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二、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

六、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

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

照。……」為行為時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 款、

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明文規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

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

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 96 年 7 月 4 日修

正公布之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付懲戒，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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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事實詳如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之鑑定報告記載，而原告主張：「系

爭契約為臺中縣政府為與不同單位訂立相類契約而制定之制式契約，職此，

第 2 條及第 3 條縱分別規定契約雙方應辦事項，然工作內容仍應視實際需

求辦理」，另主張「……原告本於系爭契約第 2 條本文明定『應遵守有關法

令規定』之契約義務，依交通部頒『公路工程施工規範』及公共工程會所頒

定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規定，施工圖由承包廠商提送，設計監造

單位負責審查之，故原告無提供施工圖之義務，且履約期間，台中縣政府未

曾要求原告提送詳細施工圖，原告亦未曾因無履行上述工作而遭受罰責或催

告……」及稱「本案應適用營造業管理規則第 19 條……(94 年 10 月 27 日

廢止，本案施作於廢止日前) 」等語。惟查：

１、按「服務工作範圍：甲、乙雙方除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外，乙方並應按專業技師

法等業務章則規定及左列各款辦理：……二、工程詳細設計監造：……（二）繪

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八）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劃、施

工圖、預定進度、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十）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並

協助向有關機關辦理審查手續。……」為本案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書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第 8 目及第 10 目明文規定，合先敘明。

２、次按解釋工程契約內容之意思表示，應探求訂約當事人之真意，佐以工程設計圖

說及相關證據資料而為判斷之標準，倘其內容業已明確定有相關應辦理事項以明

示其契約真意，自無以締約一方未為提送施工圖之要求而逕自曲解契約文字。參

酌最高法院 39 年台上字第 1053 號判例要旨略以：「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

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

拘泥文字致失真意。」，另參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1118 號判例要旨略以：「解釋

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

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甚明。

３、查上開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書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第 8 目及第

10 目業已明定本案工程之設計監造單位須提供之服務工作範圍應包括「繪

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

圖、預定進度、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及「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並協助

向有關機關辦理審查手續」等應辦事項，原告本應依前開契約規定履行相關

義務，提供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不因締約他方要求與否而異，況詳細施工

圖係為確保工程安全品質之重要工程書圖，屬重要應辦理事項。

４、又上開設計及監造契約書第 2 條明定乙方（原告任負責人之ＯＯ公司）應

就專業技師法等業務章則規定辦理設計監造工作，故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委

員會係論原告應負之設計、監造技師專業責任，至於原告所稱受營造業法規

範之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責任部分，並非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委員會審理

範圍，復原告主張其責任應適用公路工程施工規範及公共工程會頒定之「公

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規定乙節，查上述規範係規定承包商應負之責任，不

同於原告本於設計監造技師而生之責任，本案因實際施工方式變更而與原設

計假設條件不同，對所生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原告自應本於契約所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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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監造技師職責進行分析確認，並配合辦理變更設計，惟卻未依契約規定

辦理，其違背業務應盡義務之事實明確。另工程設計技術面複雜度不一，若

須以特定方式施工方能符合設計條件以確保結構安全時，當由設計者提出施

工圖說交由施工廠商按圖施工，並非原告所言僅得由承包廠商提供，故本案

提供施工圖之義務誰屬，自應依工程服務契約而定，據此，原告前開起訴狀

所述理由，仍無法免除其契約規定應辦理事項之義務。

（三）原告另主張：「關於原處分中以『未就施工方式與原設計假設條件不同，

對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設計者職責進行計算確認……』指摘原告未

盡系爭契約第 2 條第 2 款第 10 目。惟依據( 九三) 世紀字第 0326-2 號函附

件『預鑄節塊橋樑施工審查計畫查意見表』修正意見……原告已針對施工方

式與原設計假設條件不同，對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原告身為技師之

職責進行審核分析確認，應足堪認定已善盡審查義務……」云云：

１、按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95 年 1 月 23 日鑑定報告書鑑定結論第（四）、

第（五）點稱本案原設計圖未明確指明施工步驟及吊裝支撐方法，惟依結構

計算書及設計圖交代方式，及原告於懲戒第一次答辯稱本工程原要求之施工

方式應為「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施完預力後再予固定」，惟施工廠商基於

成本及汛期考量，所提施工計畫係採「場撐加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本案

實際之施工方式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２、原告於執行本案設

計及監造技師簽證業務時，有依設計監造契約相關規定詳繪施工圖說、覈實

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及圖說、協助辦理工程變更設計及督導承包廠商施作

情況之義務，卻未依契約規定繪製詳細施工圖，又對承包廠商變更原始設計

之施工方法，將造成橋樑結構應力行為改變之情形，亦未本於專業分階段檢

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力、撓度變化及支承受力，以確認承包商採行之施工方

法能否符合原設計之各項條件，而僅就案外技師提出結構計算書予以書面審

查，致未能察覺承包商改變施工方法對於橋樑結構安全已造成影響，自難謂

已盡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３、至於原告稱其確依契約配合辦理變更設計乙節，查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委員

會審議本案時，原告及本案移送機關均到會陳述意見，兩造均表示當時並未

配合施工廠商變更施工方法辦理相關變更設計，嗣原告復於列席本會懲戒覆

審委員會陳述意見時，改稱已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等語，其前後答辯理由不

一，且依原告檢附之相關資料內容以觀，其所稱第一次變更設計原因及內

容，實與本案施工廠商變更施工方式及預力配置之設計無關，原告指本會懲

戒理由與事實不符乙節，要無可採。

（四）原告又主張：「……經查本工程經歷 3 次查核，第 1 次 71 分（乙等），

第 2 次 79 分（乙等），第 3 次工程會查核 80 分（甲等），查核成績持續進

步，證明原告已依督導意見改善，方能於第 3 次查核得到甲等成績，且查

核意見並無要求更換監造人員……」云云：

１、經查原告 98 年 2 月 20 日覆審請求書說明一之（四）業已提出是項聲明，

惟此節經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審議，認更換現場監造人員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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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原告本於監造技師權責判斷，且由其負監造之責任，非由查核機關指示

辦理，而本案工程經公共工程會施工查核小組提出多項缺失及具體建議事項

（93 年 5 至 6 月期間），原告並未採取有效之積極督導改善作為，亦遲至

94 年 1 月始更換現場監造人員，又原告列席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

會陳述意見時亦自承並未將施工缺失情形函知臺中縣政府，核有未善盡專業

簽證技師監造督導之責，違反技師法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事實明

確，公共工程會技師覆審決議書中論述甚詳。

２、按技師應本於專業執行設計及監造業務，負有依法積極審查及督導施工單位

檢討改正之責，原告對於公共工程會查核小組就 3 次查核( 共計 16 項監造

單位缺失) 所提具體建議事項，並未採取積極有效之改正作為，僅以口頭提

醒及發文致承包商之消極作為，督導施工廠商，而於未獲承包廠商善意回應

後，原告亦無積極要求改善之作為，實有違簽證技師之監造職責。另查本案

所涉民事損害賠償事件，前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 96 年建字第 109 號判決

在案，亦認定原告未適時督促承包商檢討改進缺失而有未善盡其監造責任之

情事。

（五）原告再主張「台中縣政府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道路、 停車場、橋樑

等工程」（下稱本案工程）工程採購契約明定應由施工廠商負責擬訂「施工

計畫書及施工相關圖說」，又依「公路工程施工規範」及「公共工程施工綱

要規範」，工程實務上施工圖應由承包廠商提送，故其無提供施工圖說之義

務云云。按原告於本案工程係執行設計、監造技師業務，其應負之義務當以

技術服務契約界定，並遵循以設計、監造事項為對象之法令及規範，原告引

用適用於施工廠商之工程契約及規範界定其責任與義務，自有不合。又工程

複雜度不一，故不同工程之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應辦事項，當依實際情形

調整，復查「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使用說明」之「四、公共工程施工綱要

規範使用及修訂注意事項」第 1 點：「施工綱要規範係為供各界參照應用之

綱要性工程施工規範範本，並非針對特定工程撰寫。故本施工綱要規範內所

列舉之數據或內容，若有不符合所屬工程特性需求，在不違反政府採購法或

其他相關法令規章，主辦機關應優先考慮施工安全及不降低基本品質之原則

下，予以增刪或修改」，另實務上委託工程設計、監造契約明定工程設計事

項包括施工圖樣繪製亦有案例可查（如「彰化縣縣定古蹟鹿港文武廟再利用

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契約書」、「99 年度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澎湖分場多功能

作業室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契約書」），故工程實務上並非僅有原告所

稱「施工圖應由承包廠商提送」之情形。本案工程設計監造契約第二條「服

務工作範圍」明定「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原告負有

辦理相關事項之義務至為明確；又工程實務上，亦有施工廠商因應工地狀

況，需另提施工圖或變更施工圖之情形，此時應由監造廠商負責審查，故設

計監造契約同時存在「繪製施工圖」及「審查施工圖」尚非競合，監造廠商

所審查者為施工廠商提出之施工圖。

（六）另原告稱其已就承包商所採用之施作方法進行審查並提出審查意見，就施



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

284

工方式對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技師專業進行審核分析確認，足堪認

定已善盡審查義務；又稱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13305 章「1.2.15

工作圖（3 ）」，所有過失之風險應由承包商承擔，業主及其委任工程師（即

原告）應無任何責任云云。按「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係規定施工廠商之

責任，原告所引規範之內容，旨在說明施工廠商提出工作圖之過失風險應由

承包商承擔，至於監造技師是否有審查責任，則應視其是否已善盡審查之義

務，並非均原告所稱其無任何責任，否則監造技師之審查將流於形式，自難

確保工程係依設計之條件施工。另監造技師於審查承包商所提施工圖時應予

「實質」審查，即應檢討施工方式之合理性及安全性，而非僅作「書面」審

查，僅要求承包商提出相關應有之資料即可。原告已知承包商提送之施工計

畫，其支撐方式與原設計之假設不同（原告於答辯書稱原設計要求之施工方

式為「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施完預力後，再予固定」），將造成橋樑結構應

力行為之改變，惟查原告 93 年 3 月所提出之本案工程預鑄節塊吊裝工法施

工計畫書審查意見表，並未就變更之施工方式對於結構安全之影響進行分析

及計算，而施工廠商所提計畫書僅分析整體結構一次吊裝完成之受力行為，

未分階段檢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力、撓度變化及支承受力，原告竟予同意，

要難謂已盡監造技師之審查義務。

（七）原告另以臺中縣政府 93 年 9 月 2 日府工工字第 0930230272 號函證明其

確實依契約配合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據以指摘原處分懲戒決議理由與事實

不符云云。按被告懲戒理由三明確指出：所稱「亦未辦理工程變更設計」，

係指施工廠商變更原設計構想之施工方法，已改變橋樑應力行為，依契約規

定應就此部分辦理變更設計，惟查上開臺中縣政府函係依據ＯＯ公司 93 年

7 月 19 日（九三）世技技字第 0719-1 號函辦理，而該ＯＯ公司函係檢送「第

一次變更設計預算書」予臺中縣政府，依該函說明二所述變更設計原因及變

更內容，與變更施工方法無涉，又查預算書之編製日期為 93 年 5 月，而依

原告 93 年 7 月 19 日對施工廠商所提施工計畫書之審查意見表所示，尚有

修正意見並請施工廠商再為修正，可知原告於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有關

變更施工方法部分尚未完成審查，如何能辦理該部分之變更設計，據此，原

告所稱已配合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自難採信。

（八）又原告稱本案工程經歷 3 次查核，第 1 次 71 分（乙等），第 2 次 79 分

（乙等），第 3 次查核 80 分（甲等），監造並無重大缺失，並無需撤換現場

人員，其已善盡監造義務云云。查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三次查核本案工程紀錄

（93 年 5 至 6 月），共計有 16 項監造單位缺失，包括「施工計畫審查落實

度不足」（93 年 5 月 20 日查核）、「施工計畫書未實質審查認可」（93 年 6 月

23 日），查核小組並提出「應提供支撐架之應力分析資料」、「吊裝計畫及支

撐計畫應確實檢討」、「節塊施預力工程，建議速擬訂施預力計畫、…，以確

保施預力能落實執行」等具體建議事項，上述均屬原告執行監造業務時應審

查及督導施工廠商辦理事項，足證確有未確實審查施工廠商所提施工計畫及

支撐計畫之情事，是原告究否已善盡其監造技師義務，尚與工程整體查核成



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

285

績之優劣無涉；另有關監造現場人員之選派本應由原告視監造工作執行情形

為之，惟本案工程於 93 年 10 月發生工安事故及橋墩裂縫情事，原告並未採

取有效之積極督導改善作為，遲至 94 年 1 月始更換現場監造人員，亦為未

善盡監造技師督導之責。

（九）按公共工程涉及公共安全，其設計及監造應由相關科別之執業技師辦理並

依法實施簽證，除工程設計應符合相關規範外，尚需施工廠商正確施工方能

確保結構安全。本案橋樑工程為預力混凝土橋樑，由於具有預應力、潛變、

乾縮、鬆弛等特性，其施工過程與完工使用後之應力變化、撓曲變形等，皆

與施工步驟及支撐方法有密切關係。本案「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第二條

第 2 款第 2 目、第 5 目及第 8 目，明定設計、監造廠商應「繪製詳細施工

圖及結構圖」、「擬訂施工計畫與施工進度」及「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劃、施

工圖」，即藉由設計者提供施工圖（或施工方式）及結構圖，並於承包商變

更施工計劃或施工圖時予以實質審查，以確保施工廠商能於設計者所假設之

條件下正確施工，降低發生工程失敗之風險，並保障施工中及完工後之結構

安全。原告為負責本案設計、監造之執業技師，當負有確實執行上述契約所

定事項之義務。

（十）有關本案工程施工中發生橋墩裂縫原因，依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下

稱結構技師公會）鑑定報告「十五、聯外橋樑整體結構分析」（二）結構分

析結果比較之 4. ： 「…標的物（橋墩）墩臂載重依施工程序不同而變化甚

大。…，CASE-3（按工程施工現況進行結構分析，該施工方法為承包商所

提出並經原告審查同意）承受之剪力最大，…；CASE-3 之抗剪強度已不足

以承受現況載重…」，另「十七、鑑定結論與建議」（一）：「聯外橋樑因南岸

之現況施工方式，導致載重大量集中於標的物北墩臂鋼絞支承，而剪力超過

墩臂頂部之設計強度，故於鋼鉸支承周圍產生多條剪力裂縫，如持續惡化，

將導致鋼鉸支承脫位進而影響橋樑結構安全」，故本案施工方式不正確應為

發生橋墩裂縫之重要原因，惟何以發生施工方式不正確之情事，復依上述鑑

定報告「十七、鑑定結論與建議」（四）：「…。而設計圖說簡略，未明確交

代施工方式，結構計算書亦 未說明假設之施工方式，實有檢討之必要」

及（五）：「施工單位所提之施工計畫係採『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場撐

工法』，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惟所 提計畫書卻僅分析

整體結構一次吊裝完成之受力行為，未分階段檢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力、撓

度變化及支承受力，…而設計監造單位竟未詳閱並予提醒糾正，率予審核通

過，似嫌專業能力不足」，又查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九二一地震園區○○

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橋樑結構安全鑑定報告「十二、施工圖說檢討

評估」（二）：「…施 工單位疏忽吊裝及完成後之各階段整體橋樑之預

力結構行為，顯有疏忽情況」、（四）：「…如此複雜及相關施工程序，設計圖

並未考慮及審核時亦未注意，…」，原告執 行本案工程設計、監造業務，

確有未善盡相關義務之情形。

(十一)綜上所陳，原告依本工程設計監造契約書，於執行本案工程設計、監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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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負有「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擬訂施工計畫與施工進度」及實質

「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之義務，對於本案工程發生橋墩裂縫及

拆除之情事，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委員會審酌相關事證，並參酌前開兩技師

專業團體之鑑定意見，認定原告確有違背其設計、監造義務，被告依相關法

規所為之懲戒決議及復審決議均無原告所述違法或不當情事，並聲明求為判

決：１、駁回原告之訴。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件應適用之法律及契約約定：

（一）按「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二、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

六、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

之行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

業執照。……」分別為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 款 、

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明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

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

事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 96 年 7 月 4 日

修正公布之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明文。

（二）次按本件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書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第 8 目

及第 10 目規定「服務工作範圍：甲、乙雙方除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外，

乙方並應按專業技師法等業務章則規定及左列各款辦理：……二、工程詳

細設計監造：……（二）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

（八）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劃、施工圖、預定進度、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

案件。……（十）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並協助向有關機關辦理審查手

續。……」。六、兩造對事實概要欄記載，及下開事實均不爭執，並有原

告提出之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委員會工程懲字第 95110801 號決議書、公

共工程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工程復字第 98022501 號 覆審決議書、公共

工程會技師懲戒委員會 99 年 1 月 18 日工程技字第 09900012190 號函，

及被告提出之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

會 95 年 1 月 23 日本案橋墩裂縫原因鑑定報告書節本、公共工程會 97 年

12月31日工程懲字第951108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公共工程會98年9 月

15 日工程覆字第 98022501 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技師法第 39 條第 1 款

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本案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服務契約書、最高

法院 39 年台上字第 1053 號判例要旨、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1118 號判例

要旨、原告 95 年 12 月 3 日（九五）世紀字第 1203-6 號答辯函、原告 98

年 2 月 20 日(98)甲○○技字第 001 號請求覆審函、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建字第 109 號判決、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使用說明、彰化縣縣定

古蹟鹿港文武廟再利用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契約書、99 年度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澎湖分場多功能作業室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契約書、原告向

技師懲戒委員會提出之答辯書、原告 93 年 3 月 13 日至 25 日審查「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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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震園區○○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施工計畫書審查意見表、Ｏ

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3 年 7 月 19 日（九三）世技技字第 0719-1

號函乙份、「九二一地震園區○○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第一次變

更設計預算書乙份、原告 93 年 7 月 19 日審查「九二一地震園區○○道

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 施工計畫書審查意見表、「九二一地震園

區○○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三次工程施工查核紀錄、臺灣省結構

工程技師公會 95 年 1 月 23 日「九二一地震園區○○道路、停車場、橋

樑等工程」橋墩裂縫原因鑑定案鑑定報告上下冊、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九

二一地震園區○○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橋樑結構安全鑑定報告（以

上均為影本）附原處分卷可查，另有被告提出之原告於 98 年 3 月 20 日

甲○○技字第 001 號函、被告 98 年 4 月 14 日工程覆字第 09800166750 號

函、技師懲戒委員會 98 年 4 月 3 日之陳述意見書、被告 98 年 4 月 15 日

工程覆字第 09800160880 號函、內政部 98 年 4 月 21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80075421 號函、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98 年 5 月 14 日（98）省土技字

第 2495 號函、告 98 年 9 月 4 日請原告列席第 19 次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議到場陳述意見函、被告工程覆字第 09800426330 號函檢送懲戒覆審決

議書、被告工程技字 00000000000 號公告、98 年 9 月 15 日被告第 19 次

技師懲戒委員會會議記錄、被告 97 年 3 月 19 日工程懲字第 09700116360

號請原告補充答辯函、被告 96 年 10 月 2 日工程懲字第 09600396360 號

函、被告 96 年 1 月 31 日工程懲字第 09600049100 號函、被告 95 年 12

月 12 日工程懲字第 09500485230 號函、被告 95 年年 11 月 13 日工程懲字

第 09500440690 號函、被告 97 年 3 月 19 日工程懲字第 09700116360 號

函、被告 95 年 12 月 12 日 00000000000 號函、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96

年 1 月 23 日（96）省土技字第 0508 號函、台中縣政府 96 年 3 月 19 日

府工工字第 0960070365 號函、台灣省結構技施公會 96 年 3 月 12 日（96）

省結技（七）根字第 3319 號函、被告 96 年 11 月 26 日工程懲字第

09600478760 號函、台中縣政府 97 年 3 月 3 日府工工字第 0970057599

號函、被告 97 年 11 月 19 日工程懲字第 09700479700 號函、內政部 97

年 11 月 25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700190912 號函、交通部 97 年 11 月 25

日交路字第0970056399號函、交通部97年12月15日交路字第0950062961

號函乙、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97 年 12 月 9 日（97）省土技字第 7034 號

函、被告 98 年 1 月 22 日工程懲字第 09800034960 號函、被告 98 年 2 月

2 日工程懲字第 09800039490 號函等影本於復審卷可考，自足認為真實。

（三）「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道路、停車場、橋樑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興

建於臺中縣霧峰鄉乾溪之南岸及跨越乾溪，其目的係為紓解、引導「地震教育

園區」（位於乾溪北岸，原光復國中校園) 開放參觀後可能帶來之龐大人車流

量，以降低附近住家之交通衝擊。本工程由臺中縣政府發包執行，設計監造單

位為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ＯＯ公司），原告為負責人及簽證、

監造技師，施工單位為鐵山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鐵山公司），工程契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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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新臺幣 76,850,000 元，92 年 ll 月開工，預計於 94 年 l 月完工。其中之橋

樑工程包括南岸銜接停車場之東西向引橋（鋼筋混凝土橋）及跨越乾溪之南北

向主橋（預力混凝上橋，以下簡稱聯外橋樑）等兩部份。本件訟爭之橋樑為聯

外橋樑屬跨河人行橋，上部結構原設計採預鑄節塊預力混凝土雙T 型樑設計，

橋寬 6.2m，總長 151.5m，配置為三跨連續、62 個預鑄節塊（不含場鑄閉合節

塊，每節塊長約 2.5m），跨距由北而南分別為 25m+100m+26.5m（因主橋墩設

計為 Y 字型且墩臂頂部距離約 16m ，故實際結構為五跨連續預力樑）；下部

結構採鋼筋混凝土Y 字型柱（柱身為矩形斷面）及直接基礎形式，未配置沉箱

或基樁等深基礎。

（四）原設計圖說並未明確指定聯外橋樑之施工步驟及支撐方式（如一階段吊裝

組立工法或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場撐工法或懸臂工法），而施工單位基

於其施工經驗及實務可行性考量研擬之施工計畫則係採「多階段吊裝組立

工法」+「場撐工法」，並由兩端逐節對稱施做至中央閉合節塊為止，每個

節塊於剖面上塗佈環氧樹脂（Epoxy ）使與相鄰節塊密接，並暫以兩支預

力鋼棒與相鄰節塊固定，以利套管穿線及施拉預力。施工單位所提之「預

鑄節塊吊裝工法施工計畫」業經監造單位審核同意。

（五）前述訟爭聯外橋樑之施工過程如下：

１、南岸 Y 型橋墩於 93 年 3 月 17 日開始基礎開挖，至 93 年 7 月 7 日完成墩臂

最後部份之拆模工作。

２、南岸於 93 年 6 月 16 日開始吊裝第 l 節塊（編號 62），北岸則於 93 年 6 月 21

日開始吊裝第 l 節塊（編號 l）。

３、南岸至民國 93 年 9 月 21 日止，已完成至編號 37（第 26 個）節塊之吊裝及預

力施拉（編號 62~37）。

４、北岸於 93 年 8 月 9 日吊裝第 20、21 節塊後，直至 93 年 10 月 3 日始再吊裝

第 22 節塊並完成第 11~22 節塊間之預力施拉。

５、93 年 10 月 4 日上午進行北岸第 23 節塊之吊裝時發生工安事 故，第 l1~22 節

塊以北岸 Y 型橋墩之南墩臂鉸支承為軸旋轉傾覆，造成現場施工人員一死四

傷，旋遭主管機關命勒令停工並檢討、鑑定倒塌原因。

６、93 年 10 月臺中縣政府委託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橋樑倒塌原因鑑定」，

此時南岸北墩臂頂部即已出現局部剪裂縫。設計單位曾函文施工單位，要求加

強南岸橋樑節塊之臨時支撐。

７、歷經數月之停工檢討、協調後，設計監造單位於 94 年 6 月提報臺中縣政府辦

理變更設計，對於未完成吊裝之橋樑段改採「場鑄橋樑就地支撐工法」以銜接

南岸現有橋樑節塊，另對Y 型橋墩墩臂裂縫問題研提補強方案。

８、94 年 6 月 20 日起，施工單位開始於場鑄橋樑段搭設就地支撐架、模板組立及

鋼筋、套管綁紮等工作。

９、94 年 8 月施工單位於施工期間發現，南岸北墩臂頂部裂縫有繼續擴大現

象。經各單位會勘後決議：「請設計監造單位提結構安全檢查結果及裂縫

改善方案」、「請施工單位於橋墩附近加強支撐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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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施工單位於民國 94 年 9 月 8 日函文臺中縣政府，指稱 Y 型橋墩柱體結

構經技師核算結果，有多項不符規範規定，請儘速核示處理。

11、94 年 9 月 30 日臺中縣政府召開橋墩裂縫檢討會議，結論為「為考量施工

安全及橋樑完成後之使用安全，請承商立即將橋樑上部結構先行拆下」。

12、施工單位於 94 年 10 月 6 日開始，陸續拆卸已完成吊裝之橋樑節塊及場

鑄橋樑段之支撐架、模板、鋼筋、套管等（尚未灌漿）至 94 年 ll 月 28

日止已大致完成所有拆卸工作。

（四）臺中縣政府於 93 年 10 月 27 日委託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北岸橋

樑倒塌原因，經鑑定單位實地對鑑定標的物裂損現況調查，比較兩造主張（含

設計監造單位即ＯＯ公司及原告，施工單位鐵山公司，及台中縣政府）、對

鑑定標的物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試驗及鋼筋配置押樣探測、檢討及檢算設計

圖及施工文件，並分析聯外橋樑整體結構，及研判鑑定標的裂損原因及對結

構安全之響判斷後，於 95 年 1 月 23 日台省結技鑑字第 1229 號鑑定報告書，

就南岸橋樑北墩臂裂縫產生之原因，提出鑑定結論略以：

１、聯外橋樑因南岸之現況施工方式，導致載重大量集中於標的物北墩臂鋼鉸

支承，而剪力超過墩臂頂部之設計強度，故於鋼鉸支承周圍產生多條剪力

裂縫，如持續惡化，將導致鋼鉸支承脫位進而影響橋樑結構安全，應儘速

採取適當措施加以補救。

２、如按設計監造單位所指稱之正確施工方式（場撐並且一次吊裝完成），依

鑑定單位之結構分析顯示，完工使用階段標的物北墩臂承受之剪力將降

低，但軸壓力甚大，因墩臂支承面混凝土承壓面積不足，仍有承壓破壞之

虞。而鋼鉸支承因上承鈑僅焊接於錨定鋼筋、下承鈑錨定螺栓未加強圍束

等，如承受較大之剪力，仍有移位或裂損之可能。

３、聯外橋樑造型優美但結構行為特殊，設計監造單位誠有美學、創意，但對

於設計細節交代不清或考量欠缺周詳，如預鑄節塊承受拉應力、未設計剪

力榫、Y 型橋墩墩臂過細且過於平緩、鋼鉸支承之錨定設計不佳等，才

是造成聯外橋樑施工過程處處隱藏危機之癥結所在。

４、預力混凝土橋樑由於有預應力、潛變、乾縮、鬆弛等特性，行為複雜，其

施工過程與完工使用後之應力變化、撓曲變形等，皆與施工步驟及支撐方

法有密切之關係（因結構系統持續改變）。而設計圖說簡略，未明確交代

施工方式，結構計算書亦未說明假設之施工方式？實有檢討之必要。

５、施工單位所提之施工計畫係採「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場撐工法」，

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惟所提計算書卻僅分析整體結構一次

吊裝完成之受力行為，未分階段檢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力、撓度變化及支

承受力，如何確保完工使用之橋樑結構安全？而設計監造單位竟未詳閱並

予提醒糾正，率予審核通過，似嫌專業能力不足。

６、長期以來，國內施工單位之結構分析判斷能力本較設計單位薄弱，本案施

工單位及其委託之專業技師未詳加分析掌握聯外橋樑施工過程之結構行

為，固難辭其咎。而設計監造單位疏忽聯外橋樑結構系統之特殊性及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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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式之敏感性，未善盡督導之責，及時提醒糾正施工單位，待事後再予

補強、變更設計等已令人缺乏信心，無濟於事，誠屬遺憾。

７、本次鑑定僅就標的物裂縫形成原因及相關工程專業問題進行檢討分析，至

於設計監造單位、施工單位之責任歸屬及分擔比例問題，非屬本次鑑定範

圍，建議由委任單位依法、依契約規定據以判別論處。

（五）本件台中縣政府於 95 年 9 月間將原告移送被告懲戒後，被告之技師懲戒

委員會，除請原告及台中縣政府多次提出陳述並洽請預審委員預審後，始為

原處分，原告不服原處分提出覆審，經審酌原告及台中縣府意見，並洽詢內

政部、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見，並請原告列席表示意見後，始為覆審決議，

是本件被告所為之懲戒及覆審決議程序，均與法無違。而原告本件懲戒停止

執行土本工程科業務 2 個月之處分，亦經執行完畢，有原告提出之被告 99

年 1 月 18 日工程技字第 09900012190 號函可證。

七、本件事實詳如上述，而被告認原告擔任技師於本件訟爭工程中，對於被告即業主

委託事件，有不正常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行為，即對（一）本案橋樑之

施工方式，係依承包商所提送之計畫，採「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加「場撐工法」

施作，該施作方式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導致載重大量集中於標的

物北墩臂鋼鉸支承，而剪力超過墩臂頂部之設計強度，故於鋼鉸支承周圍產生多

條剪力裂縫，惟施工單位提送之預鑄節塊吊裝及預力施工計畫書，設計監造單位

即原告竟未詳閱並予提醒糾正，顯然對施工單位提報之施工計畫未予詳實審核，

有監造不實之處。（二）本案橋樑之現況施作，雖係採施工單位所提之計畫施作，

施作方式 與設計監造單位之原意旨有異；又鑑定單位依設計監造單位即原告

指稱之正確施工方式進行評估分析，認該橋墩臂亦有破壞之虞，原告對設計細節

交代不清或考量欠缺周詳等因素，均造成本工程橋樑施工過程處處隱藏危機之癥

結所在，故原告之原設計圖說亦有不當。（三）原告前開設計不當及監造不實，

致本案橋樑南側橋墩發生裂縫，台中縣政府考量後續施工安全及橋樑完成後使用

之安全，已施作之主橋樑部分須予以拆除，因非承包商因素，已施作拆除部分已

達 1,453 萬 4,884 元，造成業主即臺中縣政府蒙受重大損失。而認為原告違反技

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是本件主要爭點乃原告與其與台中縣政府間

之工程設計監造契約書，於執行本案工程設計、監造業務時，是否負有「繪製詳

細施工圖及結構圖」、「擬訂施工計畫與施工進度」及實質「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

畫、施工圖」之義務？

（一）依原告與台中縣政府間本案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書第 2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 2 目、第 8 目、第 10 目明文規定，原告身為技師，應對台中縣政府提供

之服務，包括「……二、工程詳細設計監造：……（二）繪製詳細施工圖及

結構圖等各項詳細圖樣。……（八）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劃、施工圖、預定

進度、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十）辦理工程變更設計，並協助向

有關機關辦理審查手續。……」，是本件原告本即依上開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契約規定，確實負有「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擬訂施工計畫與施工進

度」及實質「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之義務，而參照上開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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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及鑑定內容，原告未盡上開義務核屬有據，從而被告以原告「違背其業

務應盡義務」，而為本件懲處，核屬有據。

（二）原告雖主張解釋契約內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云云，惟查本案工程委

託設計監造契約書前開條款，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故本件自

無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之理；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足採。且按公共工程

涉及公共安全，其設計及監造應由相關科別之執業技師辦理並依法實施簽證，

除工程設計應符合相關規範外，尚需施工廠商正確施工方能確保結構安全。本

案橋樑工程為預力混凝土橋樑，由於具有預應力、潛變、乾縮、鬆弛等特性，

其施工過程與完工使用後之應力變化、撓曲變形等，皆與施工步驟及支撐方法

有密切關係。從而本件「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第二條第 2 款第 2 目、第 5

目及第 8 目，明定設計、監造廠商應「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擬訂施工

計畫與施工進度」及「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劃、施工圖」，即是藉由設計者提供

施工圖（或施工方式）及結構圖，並於承包商變更施工計劃或施工圖時予以實

質審查，以確保施工廠商能於設計者所假設之條件下正確施工，降低發生工程

失敗之風險，並保障施工中及完工後之結構安全。綜上可知，原告主張解釋上

開契約，探究當事人真意，不能認原告有「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擬訂

施工計畫與施工進度」及「實質」「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之義務云

云，自不足採。

（三）原告雖主張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規定記載，有關本件工程之工回應由

承包廠商即鐵山公司提送，設計監造單位即原告負責審查之，是原告並無提供

施工圖之義務云云。惟查，本件原告依契約約定有有提出施工圖義務如上述；

次查「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乃是公共工程主管機關，即被告為規定承包商

應負之責任，所定之規範，與本件原告與台中縣政府間，乃為設計監造關係之

委託契約顯不相同，是原告持以為前開主張，並無理由。又原告主張台中縣政

府未曾要求原告提供詳細施工圖云云，然查本件原告依契約約定負有提出詳細

施工圖義務，並不因台中縣政府未要求而或免除，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能為

其有利認定。

（四）再查本案發生前述 93 年 10 月 4 日重大工安事故，主因為施工廠商鐵山公司實

際施工方式變更，與原設計假設條件不同；而原告為設計及監護人員，對施工

廠商變更施工方式所生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自應本於契約所定設計及監造

技師職責進行分析確認，並配合辦理變更設計，惟卻未依契約規定辦理，

故原告違背業務應盡義務之事實明確。另工程設計技術面複雜度不一，若

須以特定方式施工方能符合設計條件以確保結構安全時，當由設計者提出

施工圖說交由施工廠商按圖施工，並非原告所言僅得由承包廠商提供，故

本案提供施工圖之義務誰屬，自應依原告與台中縣政府間之工程服務契約

為準，別無他求。

八、再查本件原告履行其與與臺中縣政府間委託設計監造契約，有下列應付懲戒

之缺失等事實，亦詳如上述：（一）本案橋樑之施工方式，係依承包商所提

送之計畫，採「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加「場撐工法」施作，該施作方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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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導致載重大量集中於標的物北墩臂鋼鉸支

承，而剪力超過墩臂頂部之設計強度，故於鋼鉸支承周圍產生多條剪力裂

縫，惟施工單位提送之預鑄節塊吊裝及預力施工計畫書，設計監造單位竟未

詳閱並予提醒糾正，顯然對施工單位提報之施工計畫未予詳實審核，有監造

不實之處。（二）本案橋樑之現況施作，雖係採施工單位所提之計畫施作，

施作方式與設計監造單位之原意旨有異。（三）原告因前開事實，肇致本案

橋樑南側橋墩發生裂縫，台中縣政府考量後續施工安全及橋樑完成後使用之

安全，已施作之主橋樑部分須予以拆除，因非承包商因素，已施作拆除部分

金額為 1,453 萬 4,884 元，造成臺中縣政府蒙受重大損失。從而被告以原告

有行為時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

其業務應盡之義務」規定，應予懲戒等語，參照上開法律規定，核屬有據。

（一）原告雖主張依據（九三）世紀字第 0326-2 號函附件『預鑄節塊橋樑施工

審查計畫查意見表』修正意見……原告已針對施工方式與原設計假設條件不

同，對於橋樑結構安全之影響，本於原告身為技師之職責進行審核分析確

認，應足堪認定已善盡審查義務……」云云，惟查：

１、如前述，本件原告為設計監造人，對施工廠商鐵山公司改變原施工方法，

本有監督之責，是原告未對施工廠商變更施工方法提出糾正及制止，本已

違背其依契約應負之監造及設計義務。

２、次依上述不爭執事實即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95 年 1 月 23 日鑑定報告

書鑑定結論第 4 、第 5 點可知，本案原設計圖未明確指明施工步驟及吊

裝支撐方法，依結構計算書及設計圖交代方式，及原告於懲戒程序中答辯

明確指出，本工程原要求之施工方式應為「場撐且一次吊裝完成，施完預

力後再予固定」，惟施工廠商鐵山公司基於成本及汛期考量，所提施工計

畫係採「場撐加多階段吊裝組立工法」，本案實際之施工方式已改變橋樑

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

３、原告於執行本案設計及監造技師簽證業務時，有依設計監造契約相關規定

詳繪施工圖說、覈實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及圖說、協助辦理工程變更設

計及督導承包廠商施作情況之義務，卻未依契約規定繪製詳細施工圖，又

對承包廠商變更原始設計之施工方法，將造成橋樑結構應力行為改變之情

形，亦未本於專業分階段檢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力、撓度變化及支承受

力，以確認承包商採行之施工方法能否符合原設計之各項條件，而僅就案

外技師提出結構計算書予以書面審查，致未能察覺承包商改變施工方法對

於橋樑結構安全已造成影響，自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４、至原告稱其確依契約配合辦理變更設計，故無違反義務云云，姑不論原告

此部分主張在懲戒程序中說詞反覆，是有無辦理變更設計部分，本難認有

據；次查原告主張之臺中縣政府函係依據ＯＯ公司 93 年 7 月 19 日（九

三）世技技字第 0719-1 號函辦理，ＯＯ公司前函乃檢送「第一次變更設

計預算書」予臺中縣政府，然查該函說明二所述變更設計原因及變更內

容，與變更施工方法無涉，又查該函所提預算書之編製日期為 9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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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原告 93 年 7 月 19 日對施工廠商所提施工計畫書之審查意見表所示，

尚有修正意見並請施工廠商再為修正，可知原告於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

時，有關變更施工方法部分尚未完成審查，又如何能辦理該部分之變更設

計；是原告所稱已配合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云云，本難採信。且查本件原

告遭懲戒之理由，詳如上述，是主要是追究其未盡設監造義務（即未監督

施工廠商變更施工方式及預力配置之設計部分），與原告所指變更設計原

因及變更內容無涉，可知故原告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５、再按公共工程涉及公共安全，其設計及監造應由相關科別之執業技師辦理並依

法實施簽證，除工程設計應符合相關規範外，尚需施工廠商正確施工方能確保

結構安全。本案橋樑工程為預力混凝土橋樑，由於具有預應力、潛變、乾縮、

鬆弛等特性，其施工過程與完工使用後之應力變化、撓曲變形等，皆與施工步

驟及支撐方法有密切關係。本案「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契約」第二條第 2 款第 2

目、第 5 目及第 8 目 ，明定設計、監造廠商應「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

「擬訂施工計畫與施工進度」及「審查承包商之施工計劃、施工圖」，即藉由

設計者提供施工圖（或施工方式）及結構圖，並於承包商變更施工計劃或施工

圖時予以實質審查，以確保施工廠商能於設計者所假設之條件下正確施工，降

低發生工程失敗之風險，並保障施工中及完工後之結構安全。原告為負責本案

設計、監造之執業技師，當負有確實執行上述契約所定事項之義務。

（二）原告再主張：查本工程經歷 3 次查核，第 1 次 71 分（乙等），第 2 次 79

分（乙等），第 3 次工程會查核 80 分（甲等），查核成績持續進步，證明

原告已依督導意見改善，方能於第 3 次查核得到甲等成績，且查核意見

並無要求更換監造人員，是本件並無違背其業務應盡義務行為云云。

１、同理，本件被告懲處原告之理由，詳如上述，本與工程整體查核成績之優

劣無涉。

２、次查被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審議時，亦認為更換現場監造人員與否，應

由原告本於監造技師權責判斷，且由其負監造之責任，非由查核機關指示

辦理，而本案工程經公共工程會施工查核小組提出多項缺失及具體建議事

項（93 年 5 至 6 月期間），原告並未採取有效之積極督導改善作為，亦

遲至 94 年 1 月始更換現場監造人員；同查原告列席公共工程會技師懲戒

覆審委員會陳述意見時亦自承並未將施工缺失情形函知業主臺中縣政

府，是原告未善盡專業簽證技師監造督導之責，違反技師法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事實亦足證明。

３、按技師應本於專業執行設計及監造業務，負有依法積極審查及督導施工單

位檢討改正之責，原告對於公共工程會查核小組就 3 次查核( 共計 16 項

監造單位缺失) 所提具體建議事項，並未採取積極有效之改正作為，僅以

口頭提醒及發文致承包商之消極作為，督導施工廠商，而於未獲承包廠商

善意回應後，原告亦無積極要求改善之作為，亦有違簽證技師之監造職責。

（三）綜上，並參考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上開不爭執事實所詳載之鑑定報告結論

及建議，及「十五、聯外橋樑整體結構分析」（二）結構分析結果比較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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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物（橋墩）墩臂載重依施工程序不同而變化甚大。……CASE-3（按工程

施工現況進行結構分析，該施工方法為承包商所提出並經原告審查同意）承受

之剪力最大，……；CASE-3 之抗剪強度已不足以承受現況載重……」，足證本

件施工方式不正確應為發生橋墩裂縫之重要原因，而施工方式不正確原因則為

「……。而設計圖說簡略，未明確交代施工方式，結構計算書亦未說明假設之

施工方式，實有檢討之必要」、「施工單位所提之施工計畫係採『多階段吊裝組

立工法』+ 『場撐工法』，已改變橋樑原設計假設之施工條件，惟所提計畫書

卻僅分析整體結構一次吊裝完成之受力行為，未分階段檢核施工過程之節塊應

力、撓度變化及支承受力，……而設計監造單位竟未詳閱並予提醒糾正，率予

審核通過，似嫌專業能力不足」、「……施工單位疏忽吊裝及完成後之各階段整

體橋樑之預力結構行為，顯有疏忽情況」、「……如此複雜及相關施工程序，設

計圖並未考慮及審核時亦未注意，……」，綜上可知，原告執行本案工程設計、

監造業務，確未善盡相關義務，故原告抗辯業盡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本件懲

處不法云云，即無理由。

九、綜上，原告依本工程設計監造契約書，於執行本案工程設計、監造業務時負

有「繪製詳細施工圖及結構圖」、「擬訂施工計畫與施工進度」及實質「審查

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圖」之義務，但有前述未盡其業務上應盡義務之事

實，肇致本案工程發生橋墩裂縫及拆除之情事，從而被告技師懲戒委員會審

酌相關事證，並參酌前開兩技師專業團體之鑑定意見，認定原告確有違背其

設計、監造義務，依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 款、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為停止業務之原處分，即屬有據。又本院審

酌原告違背義務之上開一切情事，系爭公共工程因而大幅延宕造成影響公共

利益，及業主即台中市政府因而拆除橋樑花費之費用等一切情狀，並考慮不

利益禁止原則，因為原告所為停止執行業務二個月之處分並無不法，覆審決

議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98 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7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 判 長 法 官 王立杰

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洪遠亮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

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陳德銘


